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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度公司拟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9元（含税），同时每 10 股以资本

公积转增 3股，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和

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和转增比例，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主要是因为 2023年度公司在建、拟建项目投

资资金需求较大，公司经营模式也存在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同时 2022 年

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存在一定的资金压力，为了后续稳健发展，并兼

顾股东当期分红需求，公司拟订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有利于减轻公司财务负担和实现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

币 223,603,269.80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9元（含税），同时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3股，不送红股。 

以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53,800,000 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 9,898,2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0.51%；合计拟转增

76,14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329,940,000 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和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和转增比例。如后续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2022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94,192.69 元，母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23,603,269.80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9,898,200.0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

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用再生铝合金和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分别属

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细分行业分别属于再生铝行业、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随着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用铝量

持续增长，再生铝合金具有低碳、环保、循环等优势，符合“双碳”要求，国家

产业政策大力支持，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带动汽车用再生铝

合金和汽车零部件行业规模持续增长。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日常

经营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周转，同时汽车零部件行业设备投资规模较大，产品开发

至达产周期较长。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 2002年成立时主要从事汽车用再生铝合金业务，目前产能 23.7万吨；

2003 年开始进入下游汽车零部件领域，目前年产 2,400 万件以上；2022 年开始

从事铝危废处置业务，一期产能 3.3万吨。公司属于行业第一梯队，但规模距龙

头企业仍有一定差距，目前处于资金投入和业务扩张期。 

日常经营中，公司需根据生产销售计划及库存情况采购纯铝、废铝、硅、铜

等原材料，汽车零部件业务还需要采购密封嵌件、刀具、脱模剂、切削液、包装

物等辅料。原材料中纯铝、硅、铜采购价格主要参考长江有色金属网、上海有色

网等价格，公司与合格供应商通常通过询价、议价、竞价的方式按批次签署合同；

新废铝价格基本按照纯铝市场价格乘以一定的系数确定，公司主要通过与合格供

应商签署季度或年度采购合同，供应商在合同有效期内分批次供货，或向合格供

应商按批投标的方式进行采购；旧废铝主要通过参考废铝市场报价，对合格供应

商以询价、议价的方式按批次进行采购。 

公司“以销定产”，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制定生产计划，安排规模化生产，

分为铝合金锭、铝合金液、汽车零部件以及受托加工业务，其中铝合金液采用为

下游客户配套进行厂内直供生产模式。此外，公司会将熔炼过程中产生的部分铝

灰渣进行处理，对铝灰渣中含有的铝进行回收利用，处理后含铝量极低的铝灰可

作为脱氧剂、铝酸钙及建筑材料的原料对外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工艺废料及残次品也会直接回收利用。 

公司销售采用直销模式，其中铝合金产品定价主要参照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

场、上海有色网、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关于铝合金所含元素的报价，并考虑损耗、

合理利润等因素，汽车零部件定价主要考虑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合理利润

等因素，最终与客户协商确定。公司客户为汽车零部件和整车企业，供货前客户

需要对公司进行质量管理、技术水平等多环节的综合审核，方可成为候选供应商，

客户一旦选定供应商，合作关系往往也将保持长期稳定。汽车零部件在成为候选

供应商后，还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研发设计、报价、项目开发，其中项目开发过

程需要 1-2年，而从 PPAP至项目达产还需要 1年左右的爬坡期。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3,533,960,816.20 3,289,673,661.11 2,696,218,12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94,192.69 227,324,418.01 173,221,97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580,892.81 142,234,090.06 131,407,55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55,014.88 -159,941,346.16 25,149,407.08 

公司日常经营采购纯铝、废铝、硅、铜等原材料，需要垫付大量的流动资金，

同时铝合金和汽车零部件销售付款结算存在一定账期，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公

司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相应增大，给公司营运资金带来压力；公司正在扩

大产能，并转型新能源汽车领域，尽可能缩小与龙头企业的差距，目前在安徽广

德在建 16 万吨高性能铝合金项目、汽车零部件三期项目，并计划开展铝灰渣资

源化利用项目二期 3.3 万吨等项目；公司研发投入也在增加。综上，公司 2023

年资金需求较大。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2023 年度，公司在建、拟建项目投资资金需求较大，公司经营模式也存在

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同时 2022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存在一定的资金

压力。为了后续稳健发展，并兼顾股东当期分红需求，公司拟订了 2022 年度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9元（含税），同时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3

股，不送红股的分配方案，有利于减轻公司财务负担和实现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新建项

目支出、研发投入等方面，以支持公司必要的战略发展需求。公司近三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7,322.20 万元、22,732.44万元和 9,419.42

万元，整体效益良好；未来预计收益受宏观经济形势、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汽车

行业竞争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将谨慎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合

理收益。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2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9元（含税），同时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3股，不送

红股。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主要出

于对目前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及发展阶段，结合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的

综合考虑，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新建项目、研发投

入等方面，公司提出此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既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兼顾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持续、健康发展的

需求。 

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审查，认为本

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

金需求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所做出的决定，并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使投资者

能够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

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是基于公司 2022年度经营

状况、财务状况及 2023 年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新建项目投资需求、研发投

入需求等资金需求和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拟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投入上述领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水平、发展阶

段、投资者合理回报、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8日 


